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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新修正公告內容：

名稱修正 原為由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
污染之物質販賣或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空氣污染物收集設施、防制設施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

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生產製程流程圖說明及產製期程。

1.環境影響評估書內容及審查結論
2.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及審查結論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名稱、成分及用量。

法源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第3條
許可證申
請文件

1. 種類、效能、流程、
2. 使用及維護狀況
3. 設計圖說、操作方法、條件及記錄



第6條 領有使用許可證之公私場所應依使用許可證記載之許可內容使用易
致空氣污染之物質。

使用許可證核定內容有異動者，應於異動前，重新申請使用許可證。

法源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新修正公告內容：

第7條 許可證因毀損、滅失或公私場所名稱、地址、負責人資料有異動
得於事實發生後六十日內檢具證明文件，向環保局申請換發或補發。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十日內
檢具證明文件，申請換發或補發。



法源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新修正公告內容：

第8條 公私場所應填具申請表，並檢具下列文件依本法
第三十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展延使用許可證

公私場所應配合事項：
1. 使用許可證核定期間內之使用紀錄。
2. 一年內最近一次空氣污染物排放檢
測報告。

3. 必要使用該物質之證明文件。



法源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新修正公告內容：
第9條 公私場所領有使用許可證者，其許可證核定之物質以自用為限，不得

轉讓。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但考量公私場所製程改變或關廠等特殊情形，增定公私場
所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則可轉讓之規
定。



法源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新修正公告內容：
第10條 公私場所有使用許可證者，其每月使用量應作成紀錄，保存六年

備查。

公私場所應配合事項：
1. 以電子網路傳輸方式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
2. 於1、4、7、10月，申報前一季之易致空

氣污染物之物質使用量之紀錄資料。

第13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前
已使用該物質者應自公告日起二年內依本辦法取得易致空氣
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



法源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第2條 本標準適用對象，指使用含生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指定公告之燃料及輔助燃料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

公私場所應配合事項：
依28條規定：
1.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燃料種類混合比例及成分之標準

新修正公告內容：

申請及
取得許
可證

申報使
用紀錄 環保局



法源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第3條 本標準之名詞：生煤、燃料、輔助
燃料、廢棄物再利用燃料、燃料
用油、石油焦、初級固體生質燃
料等之定義，請參閱法規。

新修正公告內容：



法源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第4條 公私場所使用非屬廢棄物再利用燃料之燃料，
應符合下表規定之成分標準

新修正公告內容：

燃料種類 管制項目成分標準

施行日期

新設
已有
生煤使用
許可證者

生煤

固定污染源（但不包括水泥業旋窯）

含硫量 ≦1 Wt%

發
布
日

自發布日
後一年施行

灰分 ≦20 Wt%
高位發熱量 ≧5,000 kcal/kg
含汞量 ≦0.15μg /g

水泥業
旋窯

含硫量 ≦1.5 Wt%
灰分 ≦28 Wt%

高位發熱量 ≧5,000 kcal/kg
含汞量 ≦0.15μg /g



燃料用油 固定污染源

燃料用油
（但不包括汽油、柴
油）

含硫量 ≦0.5 %
發布日

汽油 適用移動污染源
燃料成分管制標準柴油

法源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第4條 公私場所使用非屬廢棄物再利用燃料之燃料，
應符合下表規定之成分標準(續1)

新修正公告內容：

石
油
焦

固定污染源
含硫量 ≦0.5 Wt%

發布日低位
發熱量

≧8,000 kcal/kg



法源

第4條 公私場所使用非屬廢棄物再利用燃料之燃料，
應符合下表規定之成分標準(續2)

新修正公告內容：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初級固體
生質燃料 固定污染源

含氯量 ≦0.1 Wt%

自發布日後
一年施行

含硫量 ≦0.05 Wt%
含鉛量 ≦20 μg/g
含鎘量 ≦1 μg/g
含汞量 ≦0.1 μg/g
低位
發熱量

≧3,000 kcal/kg

備註

一、生煤成分除含汞量以乾基作為檢測基準外，其餘成分均以風乾基作為檢測基準。
二、石油焦成分均以風乾基為檢測基準。
三、初級固體生質燃料除低位發熱量以濕基作為檢測基準外，其餘成分均以乾基作為檢
測基準。



法源

新修正公告內容：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109.03.23修正公告實施)

第6條

1. 燃料樣品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範執行採
樣及檢測。

2. 公私場所使用各項燃料之實際運作情形，應詳
實建立紀錄，保存六年備查。

生煤檢測目前尚無民間實驗室通過認證，樣品需委由環檢所分析



法源
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
(109.12.29公告實施)

新修正公告內容：

新公告



Work Experience
法源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10.02.26修正公告實施)
新修正公告內容：
第3條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管道標準值、周界標準

值及換算係數如附表。但特定業別、區域或設施另訂有
較嚴格排放標準者，應優先適用該標準。

110.7.1 112.7.1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附表
(110.02.26修正公告實施)

法源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附表
(110.02.26修正公告實施)

法源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10.02.26修正公告實施)

法源

新修正公告內容：
第8條

112.7.1

第二階段

可符合

無法符合
符合

111.7.1前 114.7.1前

改善完成申請改善期限

應檢具風險管理計畫：含空氣污染物防制設施種類、構造、
效能、流程、設計圖說、設置經費及進度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10.02.26修正公告實施)

法源

新修正公告內容：
第9條

第9條 既存污染源提出風險管理計畫，可將既存污染源之排放改善至優於附
表第二階段所列排放管道或周界之標準值，其風險管理計畫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既存污染源因需增設污染防制設備或製程
調整，於施工期間未能符合附表第二階段所列排放管道或周界之標準
值者，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前適用附表第一階段所列排放
管道或周界之標準值。
前項風險管理計畫除提出時限外，準用第8條規定。



玻璃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03.11.14公告實施)

法源

公告內容：

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 施行日期

粒狀污染物

新設熔融爐 25 mg/Nm3 發布日

既存熔融爐 50 mg/Nm3 發布日

硫氧化物

新設熔融爐 60 ppm 發布日

既存熔融爐 100 ppm 發布日

氮
氧
化
物

空氣
助燃

新設熔融爐 180 ppm 發布日

既存熔融爐

300 ppm 發布日

180 ppm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
月一日

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 施行日期

氮
氧
化
物

使用電
力、純
氧助燃
及富氧
分段燃
燒

新設熔融爐
每公噸熔融玻璃排放

量3公斤
發布日

既存熔融爐

每公噸熔融玻璃排放
量6公斤

發布日

每公噸熔融玻璃排放
量3公斤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
一日

備註

既存熔融爐屬空氣助燃者，因故未能符合中
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之氮氧化物排
放標準時，應於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前，向
環保局提出空氣污染物防制措施種類、設計
圖說及設置進度之污染改善計畫，並至遲於
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前符合規定。

重要
提醒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設置及管理
辦法(108.8.6修正公告實施)

法源

公告內容：
第7條 公私場所依本辦法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

專責人員時,應同時設置1名以上之代理人。但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至少設置2名代理人:
一、依規定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
二、依第5條第1項規定，負責人兼任乙級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應配合事項：
1.代理人應具參加同1類别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之訓練資格。設置之代理
人如有更動時,應於更動日起15內向本局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2.修正施行前已核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者,應於修正施行日起6個月
內，完成代理人之設置；因此109.2.6前未完成設置者，將依法逕行以處
分。

重要
提醒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設置及管理
辦法(108.8.6修正公告實施)

法源

公告內容：

第2條 本辦法所稱專責人員,指下列二類:
一、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二、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3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設置之專責人
員,應由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公私場所應配合事項：
1.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設置，110.8.1起生效
2.請公私場所自行檢視該專責人員回訓期限，
環訓所不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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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其他-經環保署認可之方法

第6條 本辦法所稱之空氣污染
物年許可排放量，其推
估依據之順序

排放係數、控制效率、質量平衡

自廠係數

試車報告或三次以上之檢測報告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資料(1年以上)

需採密閉集氣
系統收集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法源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法源

110年7月1日起

公告內容：

公私場所應執行線上通知及申報檢測結果

許可及定檢均為同一審核單位者，試車併
定檢只需申報定檢系統。

第53條 公私場所執行本辦法規定之空氣污染物檢測作
業時，應於執行檢測前七日通知審核機關。



THANK YOU


